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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 , 言语行为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哲

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, 根据其主要代表奥斯汀和

塞尔的理论 , 说话就是根据规则行事 , 言语行为 ,

而非命题才是语言哲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单位。近

来, 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语言哲学的起源问题

时 , 人们发现 , 言语行为理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

世纪初的德语思想界就有了雏形 , 其中 , 胡塞尔

和围绕着他形成的哥廷根现象学小 组已经对 此

做了大量的论述[1], 他们的研究表明 , 言语行为理

论和意向性理论是相容的 , 这一点也表现在塞尔

的意向性理论之中 [2]。本文将整理出胡塞尔有关

言语行为的论述 , 并且分析他最终为什么没有建

构起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。

奥 斯 汀 讨 论 言 语 行 为 , 是 从 区 分 记 述 句

( Constatives) 和施事句( Performatives) 开始的。记

述句 , 比如一般的陈述句有真值 , 它是用来描述

事态的 , 而传统哲学把这种句子的功能作为语言

的本质来把握 , 从而武断地判定 , 语言就是描述

世界的工具。在他看来 , 这显然忽略了记述句之

外的其他类型的语句 , 比如疑问、命令 , 传统哲学

家犯了“描述性谬误 ( descriptivefallacy) ”, 这些句

子没有真值 , 但是它们也并非没有意义 , 实际上 ,

在说出这些语句的同时 , 说话者就是在做事 , 奥

斯汀称这些语句为施事句。尽管他后来不再坚持

记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分 , 并且认为 , 记述也是一

种言语行为 , 这个区分作为起点却是 非常重要

的。胡塞尔也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区分 , 并且在

《逻辑研究》最后部分用一篇的篇幅着重讨论。

胡塞尔的讨论是从一个古老的争论开始的 :

对祈使句、愿望句的讨论由来已久 , 它们是否和

判断句具有同等地位? 它们和判断句有怎样的关

系? 这些问题一直构成对逻辑学家的挑战。胡塞

尔称不同于判断句的祈使句、愿望句等为“对非

客体化行为的表述”, 对胡塞尔来说 , 这些问题意

味着 , “无可置疑的是 , 各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就

包含在有关行为的意向本质之中 , 这是一个极具

价值的明察 ; 但是 , 哪一类的行为可以行使意指

的功能 , 或者毋宁说 , 是否每一种行为在这一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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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都是平等的, 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被考虑过。”[3]

哪一类行为可以行使意指的功能? 或者说 ,

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意义的承载者? 意义来源于什

么样的行为? 对此, 逻辑学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:

一种观点是 , 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意义给予的行

为起作用 , 我们可以将任何行为表述出来 , 这些

被表述的行为就为相关的话语形式提供了意义 ,

比如 , 判断为陈述句提供意义 , 愿望为愿望句提

供意义。另一种观点是 , 意义只局限在有限的行

为种类中 , 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表述 , 但是 , 它是在

这个表述中被认识为这样的行为 , 判断被认识为

判断 , 愿望被认识为愿望 , 因而 , 这些行为只是这

些表述的对象 , 它的意义并不来源于这些行为 ,

而是来源于表述性的行为。

争论的双方 分别以亚里 士多德和鲍 尔查诺

为代表, 弗雷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后一阵营。

亚里士多德认为 , 陈述就是判断某物存在还

是不存在 , 它们做出判定 , 只有在陈述那里才能

谈及真假 ; 而对于判断之外的表述 , 比如一个愿

望、一个疑问 , 它们根本不主张任何东西 , 人们不

能够针对一个疑问发出这样的指责 , 即它说的是

错误的 , 因为疑问和真假无关; 另一方面 , 所有独

立完整的语句的意义都包含在各种不 同的心理

体验之中 , 意义也包含在判断之外的其他心理体

验之中, 比如愿望、命令等等。如果用胡塞尔的话

说, 那么赋予意义的行为不仅仅是判断行为, 这也

就承认了非客体化行为也具有赋予意义的功能。

鲍尔查诺和一些近代哲学家则认为 , 意指仅

仅是在判断行为或其表象性变异中进行。以疑问

句为例 , 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被表述出来 , 但

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, 即 : 这个问题被理解为

问题 , 它在理解中作为说者的体验被提出并因此

被判定为他的体验。鲍尔查诺说 , “一个问题 , 例

如 ‘一个圆的直径与圆的面积处在何种 关系之

中? ’的问题, 当然不会对它所提出的东西做出陈

述 , 但它因此却仍然还陈述了某个东西 , 即我们

的要求: 我们要求在我们所提问的对象上获得教

诲。它恰恰既可以为真, 也可以为假。而如果这个

通过提问所提出的要求被标明为是不正确的 , 那

么它便为假。”[4]

在《逻辑研究》中 , 胡塞尔选择了鲍尔查 诺 ,

这是因为 , 胡塞尔始终坚持认识的优先地位 , 意

义的赋予行为只能是具有指称功能的客体 化行

为 , 在客体化行为中 , 我们区分表述行为和直观

行为 , 他们分别具有 意义 ( Bedeutung) 和意义

( Sinn) , 认识只能是表述行为和直观行为之间的

相互关系。就表述行为而言, 那么, 只有判断行为

才能赋予表述以意义 , 其他行为 , 比如疑问、愿

望 , 它们都不能赋予意义 , 并且表述思想。事实

上 , 将语言的功能狭隘地局限在对世界的认识和

描画上 , 这种观点这不仅是胡塞尔的局限之处 ,

也是其他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局限之处 , 比如弗雷

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。

从这一结论出发 , 我们有 两个选择 : 一 种选

择是将非判断句完全排除出研究的范围 , 但这个

选择也同时否定 , 愿望语句、疑问句等具有意义 ,

这显然是错误的 ; 另一个选择是 , 我们可以将非

判断句还原为判断句 , 并且确认 , 它们和判断句

一样, 也行使指称的作用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 胡塞

尔选择了第二点, 也就是说, 他选择了鲍尔查诺。

1. 胡塞尔始终坚持 , 就表述行为而言 , 只 有

判断行为才是赋予意义的行为。因为讨论“对非

客体化行为的表述”, “人们是否能够倡导这样一

门学说 , 这要取决于对这个被谈论 的问题的 决

断 , 这门学说是指 : 所有在意向与充实中的意指

行为都属 于一个种属———即客体 化 行 为 种 属 连

同其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的基本划分———, 或者

毋宁说是取决于 : 人们是否必须决定 , 可以将任

何一个种属的行为都看作是意义给 予的和意义

充实的行为。”[5]胡塞尔对此回答是否定的。

2. 根据第一点 ,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, 如果 对

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要有意义 , 它们就能够还原

为一个陈述句 , 并且其意义保持不变。我们可以

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 , 比

如疑问句可以具有“我询问 , 是否 S 是 p”这样的

完整形式 , 愿望句可以具有“我希望 that S 是 p”

这样的完整形式 , 原则上 , 如果语言具有足够 的

表述形式 , 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

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 , “人们始终可以 找

到一个与原初的问题式、愿望式等等‘本质上 意

味着同一个东西’的陈述, 例如‘S 是 P 吗? ’就等

于‘我期望知道’或‘人们期望知道 , S 是否是 P’

等等。”[6]在做出这样的转换之后 , 我们可以说 ,

“这个语句的完整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

据其语音所意指的东西 , 相反 , 这个完整的意义

是受机遇所规定的 , 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

所规定的。”[7]

3.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 任何对非客 体化

行为的表述转变成一个相应的陈述句 , 那么它也

要符合陈述句的一般规则 , 即其意义是判断行为

给予的 , 但判断行为本身并不成为这个陈述句所

指称的对象。同时 , 陈述句总是关涉到某个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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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, 这样 , 可见一个基本的区分 : “那些在名称与

陈述中‘被表述的’表象行为或判断行为虽然是

意义给予的 ( 或者说 , 意义充实的 ) , 但却恰恰并

不因此而被意指; 这些行为在指称和陈述中不是

对象性的 , 而是构造对象的。另一方面则恰恰与

此相反 , 我们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表述 ( 指疑问

句、愿望 句等对非客 体化行为 的表述———引者

注) 上都发现 , 这些‘被表述的’行为对于我们来

说是对象性的, 尽管它们据说是意义给予的。”[8]

4. 如果扩展到整个客体化行为 , 那么我们也

要将疑问句转变后的陈述句纳入到一般 的陈述

句和直观的关系中。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 , 直观

为陈述奠基并且充实它。对于一般的陈述句 , 这

里的直观是我们对外在对象的外直观 , 尤其是外

感知 ; 相应的 , 胡塞尔认为 , 在疑问句那里 , 这些

表述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内直观 , “在交往关系中 ,

与命令一样 , 一些其他的有关的表述也具有这样

的功能 , 即以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方式对 听者

说 , 说者在与他、即与听者的意向联系中进行被

传 述 的 行 为 ( 请 求 行 为 、祝 福 行 为 、哀 悼 行 为 等

等) 。只要每一种表述都能够完全有意识地承载

这样的愿望 , 即: 用这些表述来向他人进行传达 ,

向他人告知本己的信念、怀疑、希望等等 , 所有这

些表述便都有可能伴随着对这些内体验的反 思

行为 , 而且更进一步说 , 伴随着对内体验的直观

的行为 , 这些直观行为使那些内体验与自我和那

个被招呼的人发生联系。”[9]

据此 , 我们可以粗略地列出一般陈述句和祈

使句的对比图。

我们可以将 对非客体化 行为的表述 补足为

一个陈述句 , 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“我询问 , 是否

S 是 p”这样的完整形式 , 愿望句可以具有“我希

望 thatS 是 p”这样的完整形式 , 原则上, 如果语言

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 , 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

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。在做出

这样的转换之后 , 我们可以说 , “这个语句的完整

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据其 语音所意指

的东西 , 相反 , 这个完整的意义是受机遇所规定

的, 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所规定的。”[10]

对于这样的还原 , 如果我们站在亚里士多德

的立场, 那么,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:

1. 上述转换应当同样适用于陈述句 , 那么“S

是 p”可以补足为“我判断, S 是 p”。但是, 如果这

种补足是合理的 , 那么我们将导致无限后退 , 即

还可将“我判断 , S 是 p”补足为“我判断 , 我判断 ,

S 是 p”, 以至无限。那么, 对于对非客体化行为的

表述而言 , 这种补足是合理的 , 为什么对于陈述

句 , 这种补足则是不合理的 , 它不仅导致无限后

退, 而且事实上改变了原初陈述句的意义呢?

2. 根据鲍尔查诺的论证 , 疑问句的说出来的

意义( S 是 p) 和其实际的意义( 我询问 , S 是 p) 不

同。当然, 在疑问句之中, 疑问和疑问者的关系可

以不表现出来 , 就像在陈述句之中 , 判断和判断

者的联系也可以不表现出来; 在某些情况下 , 说

出来的意义 ( S 是 p) 可以转变为补足后的意义

( 我询问 , S 是 p) , 但是 , 在另一些情况下 , 我们也

可以说, 说出来的意义完整地将单纯的问题( S 是

p) 表述出来了。

3. 在陈述句之中 , 陈述句传述说话者的判断

行为 , 即 , 听者可以把说者理解为判断者 , 这一点

可以由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表现出来 , 从而达到传

述的效果 ; 但正如文章开头已表明的 , 表述的传

述行为并不构造这个表述的意义 , 一个明显的例

证是 , 我们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并不传述 , 而这

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和它在交往话语 中所具有

的意义是一样的 , 意义始终作为同一判断内容被

包含在判断行为之中。这一点同样 适用于疑问

句。我们可以将对陈述句的论证同样运用于疑问

句 , 也就是说 , 无论是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还是

在交往的话语中 , 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内容 , 疑问

句的交往功能并不参与构造疑问句的意义。尽管

疑问句可以发生变异 , 即我们将注意力从单纯的

愿望转移到被传述的怀疑这一心理体验 , 但我们

也可以找到未发生变异的场合, 比如自发的怀疑。

上述反驳都关涉到根本的问题 , 即疑问的言

语行为、愿望的言语行为等是否具有和判断的言

语行为同等的地位。胡塞尔给予了否定的回答:

1. “陈述以及例如问题 , 对于这两者来说 , 境

况仍然是不尽相同的。”[11]从陈述句“S 是 p”到“我

判断 , S 是 p”, 不仅意义改变了 , 而且句子的真值

也改变了 , 因为在“S 是 p”为真的情况下 , “我判

断 , S 是 p”可以为假 ; 对于疑问句则不然 , 它无关

句式

例句
转换后的句子

言语行为
被传述的行为

被表述的充实

行为

对象

陈述句

马车夫约翰套车。
马车夫约翰套车。

判断
判断

对 “马 车 夫 约 翰 套

车 ” 这 一 事 态 的 外

感知
“马车夫约 翰 套 车 ”

这一事态

祈使句

马车夫约翰套车 !
我命令 , 马车夫约翰

套车。

判断
判断 ( 广义的传述 ) ,
命令( 狭义的传述)
对我的命令“我命令 ,
马 车 夫 约 翰 套 车 ”的

内感
“我命令 , 马车夫约翰

套车”这一心理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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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真假 , 疑问句“S 是 p? ”完全等同于“我询问 , S

是 p”。另一个重要的辩护是, 胡塞尔认为, 针对于

疑问句 , 它的意义恰恰不在于单纯的疑问 , 而在

于对这些体验的内直观。

2. 对内直观的反驳可能是这样的 : 如果一个

愿望句总是将愿望作为指称的对象 , 那么在被陈

述的判断的情况中 , 事情也应当是一样的 , 即当

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时 , 判断也应当内部地 被感

知 。 但 是 , 这 是 错 误 的 , 如 果 有 人 判 断 “金 是 黄

的 , ”那么他并没有判断 , 他随着金这个语词而一

同具有的那个表象就是金。他判断的是一个关于

外部世界的事态 , 而不是判断者的表象。所以对

判断的指称不是判断 , 同样 , 对愿望的指称本身

并不是愿望。胡塞尔则认为, 上述指责可以肯定,

并非每一个表述本身都预先设定了 一个使被传

述的体验成为对象的行为。然而 , 这一指责仍然

没有证明: 这些有争议的语句形式恰恰不是对各

种体验的判断。胡塞尔说: “对一个愿望的指称还

不会因此就是愿望; 对一个愿望的体验并与此一

致地对它的指称难道不恰恰也就是愿望吗? ”[12]

3. 这些有争议的表述都关系到缄默的主语 :

我。人们由此可以指责说 , 如果“要求”被视为一

个客观的谓词 , 那么这个句子就不具有愿望或命

令的意义。一个客观的责任被陈述 , 陈述者可以

不体验一种构成现时责任意识的行为 , 比如一个

人的意愿受其风俗品德的束缚而做出判断 , 此时

他 并 不 表 述 活 生 生 的 愿 望 。 胡 塞 尔 则 认 为 , 要

求———谓语固然常常具有客观的意义和价值 , 但

这并没有证明 : 这种情况不发生 , 就没有谓语陈

述。交往关系中 , 人们总是用本质上机遇性的表

述方式进行被传述的行为 , 在此之中总是伴随着

对内体验的反思行为。这不仅适用于交往性的陈

述, 也适用于孤独心灵生活中的表述。

由此 , 胡塞尔得出结论: “那些对非客体化行

为的所谓表述是在实践上、尤其是在交往上极为

重要 , 除此之外 , 它们只是对客体化行为的陈述

或其他表述的偶然的特别化。”[13]

简单地说 , 这些有争议的表述不过是一些特

别的陈述句 , “如果我们对陈述句和疑问句进行

比较 , 那么我们不可以将判断与愿望相互并列 ,

而只能将事态与愿望相互并列。”[14]即, 它们之间

存在的不是质性的差别 , 而是质料的差别 , 即 , 判

断内容的差别。

事实上 , 胡塞尔对这种解释模式的有效性并

不坚定 , 我相信 , 胡塞尔的这种模式的根本错误

在于 , 他混淆了实行一个行为和描述一个行为的

区别。之所以如此 , 乃是他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

地认为 , 人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地表述补足

为一个陈述句 , 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“我询问 , 是

否 S 是 p”这样的完整形式 , 愿望句可以具有“我

希望 that S 是 p”这样的完整形式 , 原则上 , 如果

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 , 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

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。

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, 在一场战争中 ,

上司 A 需要一匹马 , 于是他对警卫 B 说 , “我命

令, 你给我一匹马。”警卫的正常反映是遵从上司

的命令, 到外面牵一匹马。如果马厩的管理者 C

知道上司知道马已经没有了 , 于是他可能对警卫

说, “上司的命令真的是这样吗? ”显然, B 和 C 对

A 的命令有着不同的理解。对于 B 来说 , A 通过

一个表述实行了一个命令行为 , 而对于 C 来说 ,

他由于认为 A 的命令和他对马匹情况的知晓之

间存在着矛盾, 从而反思 A 的命令, 并提出质疑。

对一个命令 句的不同理 解可以导致 不同的

否定方式, 如果把它理解为言说者在给出一个命

令 , 听者会说 , “对不起 , 我不能做 p”, 对他而言 ,

命题“我命令 that p”和命题“p”是一回事 , “我命

令”只是对命令的强调 , 它可以通过其它手段 , 比

如语气表现出来 ; 而如果把它理解成 , 说话者只

是在描述他的心理体验 , 那么听者会说 , “你的命

令不是这样的。”因此 , 在日常语言中 , 往往由于

第一人称的使用 , 我们可能混淆一个 “我命令 ,

⋯⋯”这样的命题的两种用法 , 而如果使用 其它

人称或专名, 这种混淆的机会就会小一些。

为了避免误解 , 我们可以用一些符号来代表

说话者使用表述来实行的行为 : 用├代表断定 ,

用? 代表疑问, 用! 代表命令。于是, 可以将对同

一个具有“我命令 , ⋯⋯”这样的形式的命题做两

种不同的理解, 它们分别是! ( p) 和├( 我命令, p) 。

现在 , 让我们回顾胡塞尔 对“对非客体 化行

为的表述”的论述。我们仍然以“马车夫约翰 套

车”为例, 在一个具体的场合中 , 当我命令约翰套

车时 , 我的表述可以符号化为! ( 马车夫约翰套

车 ) , 而在反思中 , 我内直观到我的心理体验 , 并

且把它作为我的判断所指称的对象 , 那么这个表

述就可以符号化为├( 我命令, 马车夫约翰套车) [15]。

由此可见 , 胡塞尔对所谓 “对非客体化 行为

的表述”的一般论述完全适用于├( 我命令 , 马车

夫约翰套车) 这样的形式 , 而此时 , 这个命题并不

是在实行一个命令行为 , 只是在描述一个命令行

为。而当我们使用这类表述以实行某种行为时 ,

胡塞尔的论述就不再适用了。胡塞尔在将 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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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、愿望语句等这类表述转换为陈述句时 , 他已

经悄悄地将问题转换了 , 可以说 , 他事实上是将

所要得出的结论始终作为预设和前提来使用。

在陈述反对 各种反对意 见并且一一 加以批

判的过程中, 胡塞尔事实上已经描述了这些可能

的反对意见 , 这些反对者可以指责胡塞尔 , “只要

这个要求被视为客观的谓语并且本身 事实上被

附加进来 , 这个要求句就不具有一个愿望或命令

的意义 , 或者它不仅仅具有这种意义。一个客观

的责任可以作为有效的而被陈述出来 , 而陈述者

本身却不必同时体验一种构成了现时责任 意识

的行为。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意愿受其雇佣关系

或受风俗和品德的束缚 , 那么我便可以判断 , 他

应当并且必定会做某些事情。但我并不因此而表

述任何生动的愿望、欲求或要求。当然, 要求———陈

述在机遇性的功能中也可以被用来 表述这类行

为, 例如 , ‘约翰应当套车了! ’很明显 , 这里被表

述的不只是客观的责任 , 而是我的意愿。它没有

在这些语词本身之中得到表述 , 但却可能通过语

调和状况而得到表述。”[16]

胡塞尔有时也接受了这种 “客观的要求”和

“生动的要求”之间的区分 , 比如 , 他认为 , 由第三

个传递命令的人所使用 , 或者作为对法律中的立

法意愿的表述就是这类“客观的要求”。

那么 , 为什么胡塞尔最终 放弃了上述 “客观

的要求”和“生动的要求”之间的区分 , 并且认为 ,

“生动的要求”可以转换为“客观的要求”呢? 我们

认为 , 这是因为 , 如果坚持这种区分 , 他就将不得

不改变他所描述的一般的意向行为的结构:

1. 胡塞尔认为 ,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意向行为

区分为两类 : 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 , 其中 ,

愿望、命令、怀疑等都属于非客体化行为 , 它们没

有自己的质料 , 而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 , 借

助于这个客体化行为的质料而与对象发生关联 ;

表述行为属于客体化行为 , 它具有自身的质料 ,

即意义 , 并通过意义和对象发生关联 , 所以在语

法形式上 , 它只能表现为陈述句 , 只有陈述行为

才是赋义行为, 是意义的承担者。正是基于此, 胡

塞尔才认为 , 一切“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”都可

以转化为某种具有“我希望⋯⋯”、“我命令⋯⋯”、

“我怀疑⋯⋯”等形式的陈述句 , 并且这些陈述句

也符合一般表述所具有的指称模式。显然 , 在这

个框架内 , 胡塞尔认为 , 愿望、命令等行为都不能

赋予意义, 他无法解释“├( p) ”、“? ( p) ”、“! ( p) ”

这样的语法形式。

2. 胡塞尔的另一个问题是 , 他将质料和质性

放在同等的本体论地位上 , 它们都是我们的意向

行为的抽象因素 , 它们的结合就是意向本质 , 所

以 , 他称质料为狭义的意义 , 而称意向本质为广

义的意义。然而, 在“├( p) ”、“? ( p) ”、“! ( p) ”这

样的语法形式中 , 质料被表述 , 质性则 是被显

示 , 只 有 在 “我 希 望 ⋯⋯ ”、“我 命 令 ⋯⋯ ”、“我

怀 疑 ⋯⋯”等形式的陈述句中 , 行为的质性才得

到表述 , 并成为二阶的判断行为的意义或质料。

在客观的要求、希望等中 , 我们说 , 这些句子都是

判断句 , 差别在于质料; 而在生动的要求、希望等

中 , 我们说 , 这些句子分别实行了不同的行为 , 即

差异在于质性, 而非质料。

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 , 胡 塞尔意识到 , 他在

《逻辑研究》中对这类特殊表述的分析是错误的 ,

在 1913 年 , 当他修订《逻辑研究》时 , 他宣称 , “在

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发表之后不久 , 我就已经改变

了我对疑问句和愿望句之现象学阐 述问题的态

度。”[17]尽管如此, 胡塞尔的认识论中心立场使他

错失了对言语行为的恰当分析 , 而这项工作要等

到奥斯汀才得以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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